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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通号”、“本公司”或“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了
2024年上半年度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现将
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证监会《关于同意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1135 号）的批准，中国通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8.00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0,53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0,354,342,373.23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
全部到位。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国铁路 通信
信号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19）验字第 61172338_A01 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
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产生利息(含理财收益)共计人民币89,495万元。截至
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76,225万元，其中先进及智能技术研发项目使
用人民币262,970万元，先进及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使用人民币2,535万元，信息化建设项目使用人民
币 11,126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人民币 299,593万元，募集资金存储账户活期余额为人民币 278,
704万元(含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募集资金账户初始金额

减：先进及智能技术研发项目投入

减：先进及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投入

减：信息化建设项目投入

减：补充流动资金投入

减：部分发行费用

减：购买理财产品

减：手续费

加：收到银行利息(含理财收益)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

10,380,990,566.04
2,629,704,855.45
25,350,000.00
111,264,404.00
2,995,934,028.20
26,648,192.81

2,700,000,000.00
1,357.14

894,953,210.33
2,787,040,938.77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中国通号于2019年制定《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经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办法对A股募集资金存
放、使用、投向变更以及管理和监督作了详细规定，并得到严格执行。

本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站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丽泽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清华园支行于2019年7月16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朝内支行于2022年12月16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开户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
站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丽泽
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朝内支行

合计

账号

10235000000194262
321380100100110492
955106660688008

35020188021072032
/

存款
方式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

2024年6月30日
账户余额

2,403,260,603.74
40,339,563.26
20,141,611.81
323,299,159.96
2,787,040,938.77

三、本半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及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 度第一次内资股

类别股东大会、2019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拟将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投资于先进及智能技术研发项目、先进及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
金。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14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7亿元(包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
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
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国通号对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1

2

3

合计

受托方

招商银行股 份
有限公司 北京

分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朝

内支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朝

内支行

产品 类
型

七天 通
知 存款

大额 存
单

大额 存
单

/

批准投资 金
额

25,000

195,000

55，000

/

实际投 入

25,000

195,000

55，000

/

期限

2022.9-可随
时解付

2022.12- 可
随时解付

2024.6-可随
时解付

/

截 至 2024 年 6
月30日余额

20,000

195,000

55，000

270,000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利

息

139

-

-

139

备注

到期后 归
还

到期后 归
还

到期后 归
还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上半年无此类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月 29 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已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 项

目

先进及
智 能
技 术
研 发
项目

先进及
智 能
制 造
基 地
项目

信息化
建 设
项目

补充流
动 资

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否

否

否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460,000

250,000

30,000

295,434
1,035,

434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

—

—

—

截 至 期
末 承诺
投入 金
额(1)

460,000

250,000

30,000

295,434
1,035,

434

1,035,
434

—

本 年 度
投 入金

额

-

-

1,960

1,960
先进及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主要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通号（长沙）轨道交通控
制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实施，建 设内容包括研发中心、检测实验中心、联合

厂房、办公楼等；产品将主要包括高压变电柜及相关产品、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262,
970

2,535

11,126

299,
593

576,
225

截至期末累
计投

入金额与承
诺投

入金额的差
额

(3)＝ (2)-(1)

-197,030

-247,465

-18,874

0

-463,368

截至期末
投 入 进
度（%）
(4)=
(2)/(1)

57.17

1.01

37.09

100

—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

用状态
日
期

2023
年

—

2022
年

不适用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1,960
576,
225

项目可
行

性是否
发

生重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有轨电车、CTCS-3 列控系统、智慧城市成套产品、接触线、承力索产品
等。先进及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实施条件较之前发生变化，实施进度滞
后。目前，负责实施该项目的所属企业已经上报可行性研究报 告，公司正
在对其进行研究。先进及智能技术研发项目、信息化项目因外部环境影
响时间进度不及预 期，但该项目实施条件及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将积极推动实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3年 8月 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9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7 亿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
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投
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七天通知存款和大额存单余额 27亿元，共
获得现金管理利息34,545万元，现有现金管理产品未发现任何风险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先进及智能技术研发项目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资金262,970万元。其中先进轨道交通控
制系统及关键技术研究投入人民币 199,948 万元，轨道交通智能综合运维系统及技术研究投入人民
币 16,067 万元，智慧城市及行业通信信息系统研究投入人民币 35,841 万元，适用于轨道交通的芯片
技术研究投入人民币 1,372 万元，轨道交通智能建造技术研究投入人民币 9,743 万元。

注2：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中，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投入金额人民
币 299,593 万元，其中包括初始承诺投资总额人民币 295,434 万元及对应专项银行账户中产生的活
期利息人民币 4,159 万元。

注3：本表内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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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 2024年 8月 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形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 2024年 8月
16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孔宁先生负责主持，会议应到3人，实到3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路通信信
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
1.《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认为：
（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规范合法，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监管机

构的规定。
（2）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包含的信息

从各个方面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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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www.hkexnews.hk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本公司已在《2024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描述存在的风险因素，请查阅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中有关风险的说明。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交所科创板

香港联交所主板

股票简称

中国通号

中国通号

股票代码

688009
03969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李连清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中国通号大厦A座19层

010-50809286
010-50809075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本报告期末

118,548,740,196.30
46,604,940,630.46

本报告期

14,250,309,285.72
1,599,063,876.43
1,560,294,219.45
2,972,717,564.11

3.42
0.15
0.15
5.54

上年度末

118,990,487,731.74
46,812,051,906.86

上年同期

16,633,010,199.97
1,823,846,746.52
1,714,426,935.25
-871,102,628.48

4.03
0.17
0.17
4.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0.37
-0.4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33
-12.32
-8.99
不适用

减少0.61个百分点

-11.76
-11.76

增加1.23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66,995
-
-

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除A股股东66,995户外，另有H股股东216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
限公司注1

HKSCC NOMINEES LIMIT⁃
ED注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持 股 比
例(%)
62.46
18.58

1.89

0.99

0.91

0.60
0.32
0.28

0.27

0.22
第一大股东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

持股
数量

6,614,216,000
1,967,789,950

200,258,050

104,716,918

95,989,922

63,507,192
34,188,000
29,882,560

28,258,243

23,677,50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 押 、标 记
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
-

-

-

-

-
-
-

-

-

注1：2023年10月18日至2024年4月17日，公司控股股东通号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789,5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24%，增持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 5,014.51万元。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通号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6,648,518,000 股（其中：A
股 6,614,216,000 股、H 股 34,302,000 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62.78%。

注2：HKSCC NOMINEES LIMITED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客
户所持有。

注3：除注1，注2提示信息外，上表股东所持股份均为公司A股。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
信号股份有限
公 司 2021 年
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简称

21 中 国 通 号MTN001

代码

102103265.IB

发行日

2021-12-15

到期日

3+N（3）年期，
在 发 行 人 依
据 发 行 条 款
的 约 定 赎 回
前长期存续，
并 在 发 行 人
依 据 发 行 条
款 的 约 定 赎
回时到期。

债券余额

2,800,000,000

利率（%）

3.3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报告期末

58.72
本报告期

109.04

上年末

58.93
上年同期

63.15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4年上半年，公司主动积极作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千方百计开拓市场，不断强化经营龙头

地位，同时综合内外部发展环境，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加速退出市政房建业务。2024年上半年，公
司累计新签合同总额210.23亿元，同比下降33.62%，轨道交通市场新签合同总额较去年同期整体保
持稳定，占比由去年同期的53.71%升至78.11%。其中：铁路领域98.9亿元，同比增长1.16%；城轨领
域 29.83亿元，同比下降 49.02%；海外领域 35.49亿元，同比增长 156.45%；工程总承包及其他领域
46.01亿元，同比下降68.62%。截至2024年上半年末，公司在手订单1,223.87亿元。

同时，公司紧跟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布局低空经济
新赛道，明确发展低空空域管控、无人机制造、服务运营，构建低空经济生态的“三业一态”产业格
局。随着低空经济相关行业发展及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深入推进，预计未来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股票代码：600094、900940 股票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编号：2024-043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共赢发展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以下简称“本

次计划”）的存续期将于2025年2月12日届满。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现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即将届满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2020年1月21日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0年2月12日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大名城共赢发展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及相关议案。2023
年12月5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四次持有人会议、2023年12月6日第九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同

意，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存续期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5年2月12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共持有公司股份31,87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后续事项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于2025年2月12日届满，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规定，计划存续期届满自

行终止，也可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提前终止或展期。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如需展期，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的持有

人所持50%以上（不含50%）份额同意，并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可以延长。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如需提前终止，须经持有人会议通过可提前终止。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

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在规定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编号：2024-042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

地产》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半年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6月30日，2024年半年度公司房地产销售面积5.3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8.27亿元。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4年8月29日

公司代码：600094、900940 公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本报告期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份预案。

2、本报告期内，公司《2024年现金分红预案》获得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正在实施

中。《2024年现金分红预案》内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股份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不含公司回购账户）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0.30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69,748,
501.35元。具体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4-035号、2024-039号。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B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大名城

大名城B

股票代码

600094
900940

变更前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燕琦

021-62470088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500号东银中

心B栋29楼

zhangyanqi@greattown.cn

证券事务代表

迟志强

021-62470088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500号东银中

心B栋29楼

chizhiqiang@greattown.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24,093,064,423.97
12,676,239,586.06

本报告期

1,232,346,696.00
145,472,382.95

143,691,761.12

-307,103,612.40

1.15
0.0626
0.0626

上年度末

25,326,101,115.43
12,529,103,704.31

上年同期

5,224,200,869.93
283,936,780.66

291,344,589.21

1,243,299,118.32

2.28
0.1221
0.122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4.87
1.1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6.41
-48.77

-50.68

不适用

减少1.13个百分点

-48.73
-48.73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俞丽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陈华云

俞锦

俞培明

俞凯

福州驰恒贸易有限公司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

ED-ACCOUNT CLIENT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自然人

其他

境外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
9.52
8.92
6.93
6.07
5.08
5.00
4.04
2.02
1.83

1.74
1、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2、俞培俤先生系公司实际控股人。陈华云女士、俞锦先生、俞丽女士、
俞凯先生、俞培明先生分别系俞培俤先生的配偶、儿子、女儿、儿子、兄

弟。

无

持股
数量

235,587,483
220,714,616
171,457,717
150,375,012
125,842,450
123,766,253
100,000,000
50,000,000
45,356,200

43,137,485

53,591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质押

无

无

无

无

质押

无

无

无

无

119,798,179
0
0
0
0

99,500,00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编号：2024-044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出具的《关于更换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原指定赵志丹先生、侯海涛先生担任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持续督

导保荐代表人。侯海涛先生因辞职原因，不再担任公司有关保荐代表人的工作，由蔡明先生接替侯

海涛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并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赵志丹先生、蔡

明先生。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4年8月29日

附件：蔡明先生简历

蔡明：现任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曾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

括鹏都农牧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京运通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新疆天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项目等，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公告编号：2024-041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4年 8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召开前已按规定进行通知，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

合法有效。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云雄先生主持。会议审议

通过如下决议：

1. 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核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 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监事会对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专项审核意见》

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在本报告期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工作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 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核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公告编号：2024-040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召开前已按规定进行通知，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的召

开合法有效。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董事局主席俞培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

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该项议案经审

计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详见《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4-091
债券代码：113600 债券简称：新星转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8
月28日在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6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已于 2024年 8月 16日以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谢志锐先生主

持，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2024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合法合规。

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9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4-090
债券代码：113600 债券简称：新星转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

8月28日在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6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已于 2024年 8月 16日以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学敏先生主

持，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2024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92）。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公司代码：603978 公司简称：深圳新星

债券代码：113600 债券简称：新星转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深圳新星

股票代码

603978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周志

0755-29891365
深圳市宝安区观光路公明镇高新技术产

业园新星厂区A栋

zhouzhi@stalloys.com

证券事务代表

田蜜

0755-29891365
深圳市宝安区观光路公明镇高新技术

产业园新星厂区A栋

tianmi@stalloys.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3,970,487,711.12
1,528,669,821.54

本报告期

1,163,034,025.50
-57,337,693.01
-71,274,072.16
-127,246,815.23

-3.67
-0.36
-0.36

上年度末

3,581,297,324.02
1,593,406,983.92

上年同期

647,181,478.12
-49,033,236.52
-51,733,095.43
-41,329,142.36

-2.87
-0.30
-0.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10.87
-4.0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9.7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陈学敏

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
有限公司

楼奕霄

夏勇强

林晓茵

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

费占军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 500 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智胜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

21.16
15.22
9.16
5.00
1.48
1.44
1.35
0.99

0.74

0.69

1、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学敏直接持有深圳市岩代投资
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学敏直接及通过深圳市岩代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51.0214%的

股权。
3、公司原董事、高管夏勇强，公司高管叶清东，董事、财务总监卢现

友，高管余跃明担任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4、公司原董事郑相康担任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执行（常
务）董事、总经理，公司原监事黄曼担任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监事。
5、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

无

持股
数量

35,111,774
25,262,280
15,206,640
8,292,626
2,453,120
2,387,300
2,236,860
1,650,000

1,236,000

1,145,100

14,579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
-
-
-
-
-
-
-

-

-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32,148,795
11,985,000

-
-
-
-
-
-

-

-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5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解除轮候冻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实业”）为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宏达股份”）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日，宏达实业持有公司股份536,237,405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39%；宏达实业累计质押公司股份530,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8.84%，占

公司总股本的26.08%。

一、本次解除轮候冻结的股份原冻结情况

2021年2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宏达实业所持公司546,237,405股被上海金融法院轮候冻结，原

冻结案号：（2021）沪74民初5号。发生该笔轮候冻结时，宏达实业持有公司 546,237,405 股无限售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8%，被轮候冻结股份占当时宏达实业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

本的26.88%。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

告》（临2021-010）。

2022年1月27日，因执行原“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现“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宏达实业

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宏达实业原持有的公司1,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被司法处置，占公司总股

本的0.49%。本次司法处置后，宏达实业持有的公司股份由原546,237,405股减少至536,237,405股，

持股比例由26.88%减少至26.39%。

二、本次解除轮候冻结的情况

2024年8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

划转通知》2024司冻0828-1号和上海金融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4）沪74执保349号获悉：2024
年8月28日宏达实业所持公司546,237,405股无限售流通股被上海金融法院解除轮候冻结。

上述股份解除轮候冻结后，宏达实业所持公司股份尚有司法冻结存续，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为

536,237,405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26.39%。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股份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546,237,405股

占其原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冻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00%
26.88%

2024年8月28日

536,237,405 股

26.39%
536,237,405 股

100%

26.39%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什邡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9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宏达集团、宏达实业合并

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终止宏达集团、宏达实业重整程序。根据重整计划，宏达实业

持有的宏达股份536,237,40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6.39%）将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变更登记至重

整投资人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名下。若重整计划顺利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

生变更。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2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重整的进展公告》（临2024-
026）。

2、宏达实业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53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08%，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98.84%。宏达实业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536,237,4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39%，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截至本公告日，宏达实业持有公司股份尚有司法冻结存续，尚未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和变更过户登记手续。

3、鉴于重整计划的执行尚存在不确定性，控股股东重整能否最终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重整后

续处置是否会引起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及造成其他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